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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更新持續關連交易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24年5月14日就更新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刊發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除另有
定義外，本公告中所用詞彙與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特許權協議、商標許可協議及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年度上限之釐定基
準的額外資料。

特許權協議、商標許可協議及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年度上限之基準

董事建議的特許權協議項下截至2024年、2025年及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上
限乃基於本集團向重光產業（作為特許權商）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、重光產業與本集團協
定的未來三個財政年度的銷售預算、市場前景及本集團的規劃而釐定。

董事建議的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截至2024年、2025年及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
上限乃基於Ajisen International支付予Ajisen Overseas的歷史交易金額、本集團現有店舖數
目、市場前景及本集團的業務規劃而釐定。

- 1 -



董事建議的續訂福彩供應協議、續訂Festive Profits供應協議及續訂福彩銷售協議項下截
至2024年、2025年及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上限，乃參考本集團採購╱銷售
的歷史交易金額，本集團特許業務的生產及經營能力，有關續訂福彩供應協議、續訂
Festive Profits供應協議及續訂福彩銷售協議項下採購╱銷售的預測價格及交易金額以及
市場前景。

董事建議的續訂建聯設計協議項下截至2024年、2025年及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
年度上限乃參考本集團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、餐廳的設計、裝飾及裝修需求，當中已參
考本集團現有店舖數目、本集團的業務及拓展規劃以及市場前景。

除上文所述外，公告所披露的其他資料並無變動。

承董事會命
味千（中國）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
潘慰

香港，2024年5月2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、潘嘉聞先生及伍美娜女士；非執行
董事重光克昭先生及姚逸安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、任錫文先生及
何百全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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